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95號

原      告  徐熙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淮軒律師

原      告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被      告  葛斯齊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

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第1項、

第22條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

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

裁判要旨參照）。又原告主張其在居住地均可見報社公司之

報紙及網路公司之網頁之妨害名譽報導，原告之居住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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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

果發生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33號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三立電視臺

「關我什麼事」節目中，發表不實事項之言論，並透過節目

全臺播送，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被告

住所地（即新北市永和區）及三立電視臺登記地（即臺北市

內湖區，侵權行為實行地）雖均非位於本院轄區，惟原告之

居住地（即臺北市信義區）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並可

接收被告於節目中所發表之言論，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

部行為結果發生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

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晚間，在三立電視臺

「關我什麼事」節目（下稱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以僅曾聽

聞某不詳姓名販賣毒品之藥頭向其告知，曾將毒品透過某黃

姓藝人轉交給原告施用云云（詳如附表，下稱系爭言論）等

不實事實陳述之言論，未經任何合理查證即指摘、傳述原告

有施用毒品之不實事項，透過全臺播送系爭節目，侵害原告

名譽權甚鉅，並使原告遭受精神上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各新

臺幣（下同）2,000,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

被告於系爭節目Facebook粉絲專頁及被告個人Facebook刊登

本案判決書全文，以回復原告之名譽等語。並聲明：⒈被告

應各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在Facebook

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

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⒊被告應在Faceb

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

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⒋第1項判

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參與系爭節目所為之系爭言論，僅是單純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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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享過去採訪經驗、過程，無主觀個人意見，亦未說過

或影射原告有吸毒、施用毒品之事，無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原告名譽之事，屬合理評論之範圍。又被告除引用先前

各大媒體報導過之內容，包括訴外人汪小菲、張蘭及黃子佼

曾公開指出原告過往吸毒之情外，亦曾於111年11月23日晚

間9時許，由訴外人黃勃翰陪同至王牌酒店，共同聽聞曾為

藥頭之幫派大哥親口描述原告過往曾透過一位黃姓男藝人獲

得毒品之事，及經T先生告知曾聽聞某幫堂大哥表示知情原

告有用藥歷史。被告復已請託T先生詢問該某幫堂大哥，自

己亦曾於112年6月19日黃子佼爆料當日下午，去電詢問該某

幫堂大哥，及前往北京與汪小菲確認，已經合理查證，足以

相當確信報導內容之真實。原告2人為知名演藝人員，屬自

願進入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其個人名譽

對言論自由應為較高程度之退讓。原告遭多人指述有吸食毒

品或使用限制性藥物行為，對於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自然應

承受更高之言論監督，故針對其行為為報導，屬與公眾利益

有關，且可受公評事項。再黃子佼之自白明確指述原告多次

吸毒，張蘭、汪小菲亦曾發表原告服用限制性用藥之言論，

均不見原告提告，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

欺世盜名者，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21日晚間，在系爭節目擔任來賓，

並於節目中發表系爭言論等節，業據提出影片光碟及逐字譯

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17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

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不法侵害其名譽權等語，則

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告

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原告

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

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茲分論如下：

　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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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

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

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

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

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

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

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

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

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

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

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

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

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

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

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

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

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

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

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

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

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970號判決）。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

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

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

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

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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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三立電視臺在知名藝人黃子佼於112年6月19日公開陳

述自己與原告曾經嗑藥等相關內容（詳如本院卷第96-97頁

之附件1，下稱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後，於同年月21日晚

間，邀請被告擔任來賓參與討論。主持人一開始即詢問被告

「黃子佼說大小S都吸毒，是真的嗎?」、「你不是交叉比對

過了嗎?」等語，經雙方來回數語對談後，被告始繼而提出

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之言論，堪認被告之此段言論，係回應

主持人前揭提問所提出之個人意見，性質上應屬於「意見表

達」，其所用詞彙亦無過激或不當，尚難認被告之此段言論

有何妨害原告名譽之情形。惟被告提出前段意見表達後，接

續為附表編號2所示內容之言論，此段言論已明確述及：某

不詳姓名藥頭告知其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

2人等具體事實，自屬事實之陳述，已涉及真實與否之問

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上開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應

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且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足認其

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方得阻卻違

法。被告雖提出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新浪新聞媒體網路

投票結果、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

媒體報導，及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

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

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

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暨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

爆料（見本院卷第96-117頁）、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

間對話錄音紀錄（即辯證1）及譯文（見本院卷第86-87

頁）、被告與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

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

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等證據，及請求傳訊證人黃子佼及

黃勃翰等人到庭作證。惟：

　⑴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部分，係由他人設定「你相信黃

子佼稱大小S嗑藥嗎?」問題後，於網路上進行不記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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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投票者身分不明，亦無須提出任何依據。是上開證據，

不具作為判斷本件事實存否之證據適格條件。

　⑵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

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

立娛樂等媒體報導，均是關於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及與其相關

之新聞報導；另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111年11

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則是關於

張蘭指控原告吸毒之事及其相關報導；111年5月30日、111

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則

是有關汪小菲指訴原告服用違禁藥物之事及其相關報導。至

「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中僅有

「小S與黃（後面文字已打上馬賽克）也曾傳出緋聞」等文

字內容，上開各項證據，核均與被告之附表編號2言論即

「某不詳姓名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

人」之事實無關，不足作為被告就附表編號2言論有為事前

合理查證之證據。

　⑶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

1，見本院卷第86-87頁）及被告與某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

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等證

據，充其量只能證明被告所述其曾在酒店，聽聞某不詳姓名

男子陳述上情之事實，但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

「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

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

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

　⑷至被告雖另聲請傳訊證人黃子佼、黃勃翰到庭作證，然：

　①證人黃子佼部分，被告於系爭節目中已明白表示，該名「黃

姓男藝人」者，並非黃子佼，故黃子佼無從證明被告於系爭

節目中，所傳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

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自無調查之必要。

　②證人黃勃翰部分，被告無非係為證明其於111年11月23日，

在王牌酒店之見聞（見本院卷第121、157頁）。但承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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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被告所述曾與黃勃翰一起在該酒店聽聞上情一事屬實，

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

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

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

證據，故被告聲請傳訊黃勃翰到庭作證，亦無調查之必要。

　⒊被告為從事媒體工作之專業人士，應知傳播媒體之散布力廣

泛且強大，在傳播媒體上發表其所接觸到之任何消息，應踐

行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方能主張

阻卻違法。但被告僅據其偶然間在酒店裡，聽聞自稱為藥頭

之不詳姓名者陳述「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

2人」等言論後，未經合理查證，即率然在系爭節目中加以

傳述，自足以影響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被

告雖另抗辯此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已在媒體上公開

陳述原告吸毒或服用限制性藥物，不見原告提起訴訟，故原

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等語，然縱於

被告為附表編號2言論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曾公

開指摘上情，但張蘭等人所述內容，未經證實其真偽，即令

未經原告提告，亦僅係原告未行使其權利而已，尚無足持之

推認「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

可採。　

　⒋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附表編號2言論，侵害其名譽

權，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

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

定有明文。而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

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

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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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先例

意旨參照）。原告2人藝校畢業，均為知名藝人，曾參與諸

多演出及主持等節目；其2人年所得各數百萬元，名下亦各

有其他不動產、股票等財產。被告為媒體工作人，年收人數

十萬元，名下有汽車等節，有維基百科網頁列印資料（見本

院卷61-80頁）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外放

個資卷）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性質、

經濟能力，以及本件侵權行為係在三立電視臺之系爭節目中

所為之行為態樣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各

以300,000元為適當。

　⒉至原告雖另請求將本件判決全文貼於Facebook網站「關我什

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及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各3日。惟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

段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

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查，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

絲專頁，係第三人三立電視臺所使用，被告並無使用權；復

且本院已判命被告賠償原告各300,000元，客觀上應足以填

補原告因此所受名譽權之損害。況法院判決書於判決後即公

布於司法院網站上，任何人均得上網檢索觀覽或引用之，已

有說明澄清之作用，亦可達於回復原告名譽權之效果，因認

原告上開請求，尚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清償期限，故

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見

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

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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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300,00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各原告之金額雖均未逾50萬元，但合併

計算之總額已逾50萬元，與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

職權宣告假執行規定不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參照）。原告既已陳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併

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

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依附，爰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士筠　　　

附表：（系爭言論內容）

編號 言論內容

  1 真偽其實大家看看越來越明顯喔，那其實在過去呢，其實在汪小

菲在爆這個料的時候呢，其實我早就已經有去做一些蒐證的動

作，那這些蒐證呢是找誰？但是找不到物，我們只能找人，黃子

佼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網路不流行，手機也

不像現在隨便可以拍照隨手拍照對不對？所以藥頭也沒辦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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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這個藥頭都在哪裡？藥頭晚上都在開趴啊，對不對？都在哪

裡？都在酒店。

  2 就有一回我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關係人，那這些關係人呢當

時就突然就有了異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這兩位姐妹曾經他們認

識過，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他說汪小菲的爆料是確實的。（主

持人：告訴你的人是藥頭？）對，而且這個藥頭還告訴我說他當

時這個藥是經過轉手給一個男性的藝人。（主持人：喔，所以不

是藥頭直接賣給他們姐妹。）不是，是中間有一個男藝人，那這

個男藝人剛好也姓黃。（主持人：但不是黃子佼。）對，不是黃

子佼，但那個都是很陳年的往事，證據來講的話，我們都是沒有

的，但確實這件事情是當時我們在酒店遇到了這群人有聽到這件

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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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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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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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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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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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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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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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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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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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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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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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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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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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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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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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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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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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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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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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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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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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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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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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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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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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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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95號
原      告  徐熙媛  




訴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淮軒律師
原      告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被      告  葛斯齊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原告主張其在居住地均可見報社公司之報紙及網路公司之網頁之妨害名譽報導，原告之居住地，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3號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中，發表不實事項之言論，並透過節目全臺播送，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被告住所地（即新北市永和區）及三立電視臺登記地（即臺北市內湖區，侵權行為實行地）雖均非位於本院轄區，惟原告之居住地（即臺北市信義區）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並可接收被告於節目中所發表之言論，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晚間，在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下稱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以僅曾聽聞某不詳姓名販賣毒品之藥頭向其告知，曾將毒品透過某黃姓藝人轉交給原告施用云云（詳如附表，下稱系爭言論）等不實事實陳述之言論，未經任何合理查證即指摘、傳述原告有施用毒品之不實事項，透過全臺播送系爭節目，侵害原告名譽權甚鉅，並使原告遭受精神上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000,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於系爭節目Facebook粉絲專頁及被告個人Facebook刊登本案判決書全文，以回復原告之名譽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各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⒊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⒋第1項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參與系爭節目所為之系爭言論，僅是單純轉述、分享過去採訪經驗、過程，無主觀個人意見，亦未說過或影射原告有吸毒、施用毒品之事，無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原告名譽之事，屬合理評論之範圍。又被告除引用先前各大媒體報導過之內容，包括訴外人汪小菲、張蘭及黃子佼曾公開指出原告過往吸毒之情外，亦曾於111年11月23日晚間9時許，由訴外人黃勃翰陪同至王牌酒店，共同聽聞曾為藥頭之幫派大哥親口描述原告過往曾透過一位黃姓男藝人獲得毒品之事，及經T先生告知曾聽聞某幫堂大哥表示知情原告有用藥歷史。被告復已請託T先生詢問該某幫堂大哥，自己亦曾於112年6月19日黃子佼爆料當日下午，去電詢問該某幫堂大哥，及前往北京與汪小菲確認，已經合理查證，足以相當確信報導內容之真實。原告2人為知名演藝人員，屬自願進入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其個人名譽對言論自由應為較高程度之退讓。原告遭多人指述有吸食毒品或使用限制性藥物行為，對於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自然應承受更高之言論監督，故針對其行為為報導，屬與公眾利益有關，且可受公評事項。再黃子佼之自白明確指述原告多次吸毒，張蘭、汪小菲亦曾發表原告服用限制性用藥之言論，均不見原告提告，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21日晚間，在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並於節目中發表系爭言論等節，業據提出影片光碟及逐字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17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不法侵害其名譽權等語，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茲分論如下：
　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三立電視臺在知名藝人黃子佼於112年6月19日公開陳述自己與原告曾經嗑藥等相關內容（詳如本院卷第96-97頁之附件1，下稱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後，於同年月21日晚間，邀請被告擔任來賓參與討論。主持人一開始即詢問被告「黃子佼說大小S都吸毒，是真的嗎?」、「你不是交叉比對過了嗎?」等語，經雙方來回數語對談後，被告始繼而提出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之言論，堪認被告之此段言論，係回應主持人前揭提問所提出之個人意見，性質上應屬於「意見表達」，其所用詞彙亦無過激或不當，尚難認被告之此段言論有何妨害原告名譽之情形。惟被告提出前段意見表達後，接續為附表編號2所示內容之言論，此段言論已明確述及：某不詳姓名藥頭告知其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具體事實，自屬事實之陳述，已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上開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且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方得阻卻違法。被告雖提出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及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暨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見本院卷第96-117頁）、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即辯證1）及譯文（見本院卷第86-87頁）、被告與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等證據，及請求傳訊證人黃子佼及黃勃翰等人到庭作證。惟：
　⑴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部分，係由他人設定「你相信黃子佼稱大小S嗑藥嗎?」問題後，於網路上進行不記名投票，參與投票者身分不明，亦無須提出任何依據。是上開證據，不具作為判斷本件事實存否之證據適格條件。
　⑵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均是關於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及與其相關之新聞報導；另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則是關於張蘭指控原告吸毒之事及其相關報導；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則是有關汪小菲指訴原告服用違禁藥物之事及其相關報導。至「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中僅有「小S與黃（後面文字已打上馬賽克）也曾傳出緋聞」等文字內容，上開各項證據，核均與被告之附表編號2言論即「某不詳姓名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之事實無關，不足作為被告就附表編號2言論有為事前合理查證之證據。
　⑶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1，見本院卷第86-87頁）及被告與某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等證據，充其量只能證明被告所述其曾在酒店，聽聞某不詳姓名男子陳述上情之事實，但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
　⑷至被告雖另聲請傳訊證人黃子佼、黃勃翰到庭作證，然：
　①證人黃子佼部分，被告於系爭節目中已明白表示，該名「黃姓男藝人」者，並非黃子佼，故黃子佼無從證明被告於系爭節目中，所傳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自無調查之必要。
　②證人黃勃翰部分，被告無非係為證明其於111年11月23日，在王牌酒店之見聞（見本院卷第121、157頁）。但承前述，即令被告所述曾與黃勃翰一起在該酒店聽聞上情一事屬實，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故被告聲請傳訊黃勃翰到庭作證，亦無調查之必要。
　⒊被告為從事媒體工作之專業人士，應知傳播媒體之散布力廣泛且強大，在傳播媒體上發表其所接觸到之任何消息，應踐行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方能主張阻卻違法。但被告僅據其偶然間在酒店裡，聽聞自稱為藥頭之不詳姓名者陳述「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言論後，未經合理查證，即率然在系爭節目中加以傳述，自足以影響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被告雖另抗辯此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已在媒體上公開陳述原告吸毒或服用限制性藥物，不見原告提起訴訟，故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等語，然縱於被告為附表編號2言論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曾公開指摘上情，但張蘭等人所述內容，未經證實其真偽，即令未經原告提告，亦僅係原告未行使其權利而已，尚無足持之推認「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⒋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附表編號2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原告2人藝校畢業，均為知名藝人，曾參與諸多演出及主持等節目；其2人年所得各數百萬元，名下亦各有其他不動產、股票等財產。被告為媒體工作人，年收人數十萬元，名下有汽車等節，有維基百科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61-80頁）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外放個資卷）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性質、經濟能力，以及本件侵權行為係在三立電視臺之系爭節目中所為之行為態樣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各以300,000元為適當。
　⒉至原告雖另請求將本件判決全文貼於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及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各3日。惟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查，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係第三人三立電視臺所使用，被告並無使用權；復且本院已判命被告賠償原告各300,000元，客觀上應足以填補原告因此所受名譽權之損害。況法院判決書於判決後即公布於司法院網站上，任何人均得上網檢索觀覽或引用之，已有說明澄清之作用，亦可達於回復原告名譽權之效果，因認原告上開請求，尚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清償期限，故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300,00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各原告之金額雖均未逾50萬元，但合併計算之總額已逾50萬元，與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規定不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參照）。原告既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士筠　　　
附表：（系爭言論內容）
		編號

		言論內容



		  1

		真偽其實大家看看越來越明顯喔，那其實在過去呢，其實在汪小菲在爆這個料的時候呢，其實我早就已經有去做一些蒐證的動作，那這些蒐證呢是找誰？但是找不到物，我們只能找人，黃子佼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網路不流行，手機也不像現在隨便可以拍照隨手拍照對不對？所以藥頭也沒辦法爆料，這個藥頭都在哪裡？藥頭晚上都在開趴啊，對不對？都在哪裡？都在酒店。



		  2

		就有一回我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關係人，那這些關係人呢當時就突然就有了異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這兩位姐妹曾經他們認識過，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他說汪小菲的爆料是確實的。（主持人：告訴你的人是藥頭？）對，而且這個藥頭還告訴我說他當時這個藥是經過轉手給一個男性的藝人。（主持人：喔，所以不是藥頭直接賣給他們姐妹。）不是，是中間有一個男藝人，那這個男藝人剛好也姓黃。（主持人：但不是黃子佼。）對，不是黃子佼，但那個都是很陳年的往事，證據來講的話，我們都是沒有的，但確實這件事情是當時我們在酒店遇到了這群人有聽到這件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95號
原      告  徐熙媛  


訴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淮軒律師
原      告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被      告  葛斯齊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
    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
    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第1項、
    第22條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
    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
    裁判要旨參照）。又原告主張其在居住地均可見報社公司之
    報紙及網路公司之網頁之妨害名譽報導，原告之居住地，為
    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
    果發生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33號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三立電視臺
    「關我什麼事」節目中，發表不實事項之言論，並透過節目
    全臺播送，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被告
    住所地（即新北市永和區）及三立電視臺登記地（即臺北市
    內湖區，侵權行為實行地）雖均非位於本院轄區，惟原告之
    居住地（即臺北市信義區）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並可
    接收被告於節目中所發表之言論，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
    部行為結果發生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
    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晚間，在三立電視臺「
    關我什麼事」節目（下稱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以僅曾聽聞
    某不詳姓名販賣毒品之藥頭向其告知，曾將毒品透過某黃姓
    藝人轉交給原告施用云云（詳如附表，下稱系爭言論）等不
    實事實陳述之言論，未經任何合理查證即指摘、傳述原告有
    施用毒品之不實事項，透過全臺播送系爭節目，侵害原告名
    譽權甚鉅，並使原告遭受精神上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各新
    臺幣（下同）2,000,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
    被告於系爭節目Facebook粉絲專頁及被告個人Facebook刊登
    本案判決書全文，以回復原告之名譽等語。並聲明：⒈被告
    應各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在Facebook
    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
    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⒊被告應在Facebo
    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
    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⒋第1項判
    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參與系爭節目所為之系爭言論，僅是單純轉
    述、分享過去採訪經驗、過程，無主觀個人意見，亦未說過
    或影射原告有吸毒、施用毒品之事，無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原告名譽之事，屬合理評論之範圍。又被告除引用先前
    各大媒體報導過之內容，包括訴外人汪小菲、張蘭及黃子佼
    曾公開指出原告過往吸毒之情外，亦曾於111年11月23日晚
    間9時許，由訴外人黃勃翰陪同至王牌酒店，共同聽聞曾為
    藥頭之幫派大哥親口描述原告過往曾透過一位黃姓男藝人獲
    得毒品之事，及經T先生告知曾聽聞某幫堂大哥表示知情原
    告有用藥歷史。被告復已請託T先生詢問該某幫堂大哥，自
    己亦曾於112年6月19日黃子佼爆料當日下午，去電詢問該某
    幫堂大哥，及前往北京與汪小菲確認，已經合理查證，足以
    相當確信報導內容之真實。原告2人為知名演藝人員，屬自
    願進入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其個人名譽
    對言論自由應為較高程度之退讓。原告遭多人指述有吸食毒
    品或使用限制性藥物行為，對於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自然應
    承受更高之言論監督，故針對其行為為報導，屬與公眾利益
    有關，且可受公評事項。再黃子佼之自白明確指述原告多次
    吸毒，張蘭、汪小菲亦曾發表原告服用限制性用藥之言論，
    均不見原告提告，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
    欺世盜名者，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21日晚間，在系爭節目擔任來賓，
    並於節目中發表系爭言論等節，業據提出影片光碟及逐字譯
    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17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
    。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不法侵害其名譽權等語，則為
    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告之
    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原告請求
    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
    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茲分論如下：
　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
    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
    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
    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
    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
    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
    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
    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
    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
    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
    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
    ，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
    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
    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
    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
    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
    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
    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
    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
    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
    ，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
    決）。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
    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
    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
    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
    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三立電視臺在知名藝人黃子佼於112年6月19日公開陳
    述自己與原告曾經嗑藥等相關內容（詳如本院卷第96-97頁
    之附件1，下稱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後，於同年月21日晚間
    ，邀請被告擔任來賓參與討論。主持人一開始即詢問被告「
    黃子佼說大小S都吸毒，是真的嗎?」、「你不是交叉比對過
    了嗎?」等語，經雙方來回數語對談後，被告始繼而提出附
    表編號1所示內容之言論，堪認被告之此段言論，係回應主
    持人前揭提問所提出之個人意見，性質上應屬於「意見表達
    」，其所用詞彙亦無過激或不當，尚難認被告之此段言論有
    何妨害原告名譽之情形。惟被告提出前段意見表達後，接續
    為附表編號2所示內容之言論，此段言論已明確述及：某不
    詳姓名藥頭告知其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
    人等具體事實，自屬事實之陳述，已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
    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上開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應盡合
    理查證之義務，且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足認其有相
    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方得阻卻違法。
    被告雖提出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
    結果、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
    報導，及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
    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
    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
    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暨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
    （見本院卷第96-117頁）、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
    話錄音紀錄（即辯證1）及譯文（見本院卷第86-87頁）、被
    告與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
    本院卷第158-160頁）、「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
    見本院卷第99頁）等證據，及請求傳訊證人黃子佼及黃勃翰
    等人到庭作證。惟：
　⑴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部分，係由他人設定「你相信黃
    子佼稱大小S嗑藥嗎?」問題後，於網路上進行不記名投票，
    參與投票者身分不明，亦無須提出任何依據。是上開證據，
    不具作為判斷本件事實存否之證據適格條件。
　⑵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
    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
    立娛樂等媒體報導，均是關於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及與其相關
    之新聞報導；另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111年11
    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則是關於
    張蘭指控原告吸毒之事及其相關報導；111年5月30日、111
    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則
    是有關汪小菲指訴原告服用違禁藥物之事及其相關報導。至
    「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中僅有
    「小S與黃（後面文字已打上馬賽克）也曾傳出緋聞」等文
    字內容，上開各項證據，核均與被告之附表編號2言論即「
    某不詳姓名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
    」之事實無關，不足作為被告就附表編號2言論有為事前合
    理查證之證據。
　⑶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1
    ，見本院卷第86-87頁）及被告與某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
    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等證據
    ，充其量只能證明被告所述其曾在酒店，聽聞某不詳姓名男
    子陳述上情之事實，但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有
    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
    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
    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
　⑷至被告雖另聲請傳訊證人黃子佼、黃勃翰到庭作證，然：
　①證人黃子佼部分，被告於系爭節目中已明白表示，該名「黃
    姓男藝人」者，並非黃子佼，故黃子佼無從證明被告於系爭
    節目中，所傳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
    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自無調查之必要。
　②證人黃勃翰部分，被告無非係為證明其於111年11月23日，在
    王牌酒店之見聞（見本院卷第121、157頁）。但承前述，即
    令被告所述曾與黃勃翰一起在該酒店聽聞上情一事屬實，亦
    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
    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
    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
    據，故被告聲請傳訊黃勃翰到庭作證，亦無調查之必要。
　⒊被告為從事媒體工作之專業人士，應知傳播媒體之散布力廣
    泛且強大，在傳播媒體上發表其所接觸到之任何消息，應踐
    行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方能主張
    阻卻違法。但被告僅據其偶然間在酒店裡，聽聞自稱為藥頭
    之不詳姓名者陳述「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
    2人」等言論後，未經合理查證，即率然在系爭節目中加以
    傳述，自足以影響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被
    告雖另抗辯此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已在媒體上公開
    陳述原告吸毒或服用限制性藥物，不見原告提起訴訟，故原
    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等語，然縱於
    被告為附表編號2言論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曾公
    開指摘上情，但張蘭等人所述內容，未經證實其真偽，即令
    未經原告提告，亦僅係原告未行使其權利而已，尚無足持之
    推認「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
    可採。　
　⒋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附表編號2言論，侵害其名譽權，
    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
    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
    有明文。而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
    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
    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先例意旨
    參照）。原告2人藝校畢業，均為知名藝人，曾參與諸多演
    出及主持等節目；其2人年所得各數百萬元，名下亦各有其
    他不動產、股票等財產。被告為媒體工作人，年收人數十萬
    元，名下有汽車等節，有維基百科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
    61-80頁）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外放個資
    卷）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性質、經濟
    能力，以及本件侵權行為係在三立電視臺之系爭節目中所為
    之行為態樣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各以30
    0,000元為適當。
　⒉至原告雖另請求將本件判決全文貼於Facebook網站「關我什
    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及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各3日。惟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
    段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
    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查，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
    絲專頁，係第三人三立電視臺所使用，被告並無使用權；復
    且本院已判命被告賠償原告各300,000元，客觀上應足以填
    補原告因此所受名譽權之損害。況法院判決書於判決後即公
    布於司法院網站上，任何人均得上網檢索觀覽或引用之，已
    有說明澄清之作用，亦可達於回復原告名譽權之效果，因認
    原告上開請求，尚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精神慰撫金部分，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清償期限，故原
    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見本
    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300,00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各原告之金額雖均未逾50萬元，但合併
    計算之總額已逾50萬元，與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
    職權宣告假執行規定不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參照）。原告既已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併依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依附，爰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士筠　　　
附表：（系爭言論內容）
編號 言論內容   1 真偽其實大家看看越來越明顯喔，那其實在過去呢，其實在汪小菲在爆這個料的時候呢，其實我早就已經有去做一些蒐證的動作，那這些蒐證呢是找誰？但是找不到物，我們只能找人，黃子佼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網路不流行，手機也不像現在隨便可以拍照隨手拍照對不對？所以藥頭也沒辦法爆料，這個藥頭都在哪裡？藥頭晚上都在開趴啊，對不對？都在哪裡？都在酒店。   2 就有一回我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關係人，那這些關係人呢當時就突然就有了異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這兩位姐妹曾經他們認識過，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他說汪小菲的爆料是確實的。（主持人：告訴你的人是藥頭？）對，而且這個藥頭還告訴我說他當時這個藥是經過轉手給一個男性的藝人。（主持人：喔，所以不是藥頭直接賣給他們姐妹。）不是，是中間有一個男藝人，那這個男藝人剛好也姓黃。（主持人：但不是黃子佼。）對，不是黃子佼，但那個都是很陳年的往事，證據來講的話，我們都是沒有的，但確實這件事情是當時我們在酒店遇到了這群人有聽到這件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95號
原      告  徐熙媛  




訴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淮軒律師
原      告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被      告  葛斯齊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原告主張其在居住地均可見報社公司之報紙及網路公司之網頁之妨害名譽報導，原告之居住地，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3號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中，發表不實事項之言論，並透過節目全臺播送，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被告住所地（即新北市永和區）及三立電視臺登記地（即臺北市內湖區，侵權行為實行地）雖均非位於本院轄區，惟原告之居住地（即臺北市信義區）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並可接收被告於節目中所發表之言論，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晚間，在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下稱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以僅曾聽聞某不詳姓名販賣毒品之藥頭向其告知，曾將毒品透過某黃姓藝人轉交給原告施用云云（詳如附表，下稱系爭言論）等不實事實陳述之言論，未經任何合理查證即指摘、傳述原告有施用毒品之不實事項，透過全臺播送系爭節目，侵害原告名譽權甚鉅，並使原告遭受精神上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000,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於系爭節目Facebook粉絲專頁及被告個人Facebook刊登本案判決書全文，以回復原告之名譽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各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⒊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⒋第1項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參與系爭節目所為之系爭言論，僅是單純轉述、分享過去採訪經驗、過程，無主觀個人意見，亦未說過或影射原告有吸毒、施用毒品之事，無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原告名譽之事，屬合理評論之範圍。又被告除引用先前各大媒體報導過之內容，包括訴外人汪小菲、張蘭及黃子佼曾公開指出原告過往吸毒之情外，亦曾於111年11月23日晚間9時許，由訴外人黃勃翰陪同至王牌酒店，共同聽聞曾為藥頭之幫派大哥親口描述原告過往曾透過一位黃姓男藝人獲得毒品之事，及經T先生告知曾聽聞某幫堂大哥表示知情原告有用藥歷史。被告復已請託T先生詢問該某幫堂大哥，自己亦曾於112年6月19日黃子佼爆料當日下午，去電詢問該某幫堂大哥，及前往北京與汪小菲確認，已經合理查證，足以相當確信報導內容之真實。原告2人為知名演藝人員，屬自願進入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其個人名譽對言論自由應為較高程度之退讓。原告遭多人指述有吸食毒品或使用限制性藥物行為，對於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自然應承受更高之言論監督，故針對其行為為報導，屬與公眾利益有關，且可受公評事項。再黃子佼之自白明確指述原告多次吸毒，張蘭、汪小菲亦曾發表原告服用限制性用藥之言論，均不見原告提告，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21日晚間，在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並於節目中發表系爭言論等節，業據提出影片光碟及逐字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17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不法侵害其名譽權等語，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茲分論如下：
　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三立電視臺在知名藝人黃子佼於112年6月19日公開陳述自己與原告曾經嗑藥等相關內容（詳如本院卷第96-97頁之附件1，下稱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後，於同年月21日晚間，邀請被告擔任來賓參與討論。主持人一開始即詢問被告「黃子佼說大小S都吸毒，是真的嗎?」、「你不是交叉比對過了嗎?」等語，經雙方來回數語對談後，被告始繼而提出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之言論，堪認被告之此段言論，係回應主持人前揭提問所提出之個人意見，性質上應屬於「意見表達」，其所用詞彙亦無過激或不當，尚難認被告之此段言論有何妨害原告名譽之情形。惟被告提出前段意見表達後，接續為附表編號2所示內容之言論，此段言論已明確述及：某不詳姓名藥頭告知其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具體事實，自屬事實之陳述，已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上開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且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方得阻卻違法。被告雖提出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及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暨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見本院卷第96-117頁）、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即辯證1）及譯文（見本院卷第86-87頁）、被告與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等證據，及請求傳訊證人黃子佼及黃勃翰等人到庭作證。惟：
　⑴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部分，係由他人設定「你相信黃子佼稱大小S嗑藥嗎?」問題後，於網路上進行不記名投票，參與投票者身分不明，亦無須提出任何依據。是上開證據，不具作為判斷本件事實存否之證據適格條件。
　⑵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均是關於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及與其相關之新聞報導；另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則是關於張蘭指控原告吸毒之事及其相關報導；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則是有關汪小菲指訴原告服用違禁藥物之事及其相關報導。至「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中僅有「小S與黃（後面文字已打上馬賽克）也曾傳出緋聞」等文字內容，上開各項證據，核均與被告之附表編號2言論即「某不詳姓名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之事實無關，不足作為被告就附表編號2言論有為事前合理查證之證據。
　⑶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1，見本院卷第86-87頁）及被告與某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等證據，充其量只能證明被告所述其曾在酒店，聽聞某不詳姓名男子陳述上情之事實，但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
　⑷至被告雖另聲請傳訊證人黃子佼、黃勃翰到庭作證，然：
　①證人黃子佼部分，被告於系爭節目中已明白表示，該名「黃姓男藝人」者，並非黃子佼，故黃子佼無從證明被告於系爭節目中，所傳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自無調查之必要。
　②證人黃勃翰部分，被告無非係為證明其於111年11月23日，在王牌酒店之見聞（見本院卷第121、157頁）。但承前述，即令被告所述曾與黃勃翰一起在該酒店聽聞上情一事屬實，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故被告聲請傳訊黃勃翰到庭作證，亦無調查之必要。
　⒊被告為從事媒體工作之專業人士，應知傳播媒體之散布力廣泛且強大，在傳播媒體上發表其所接觸到之任何消息，應踐行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方能主張阻卻違法。但被告僅據其偶然間在酒店裡，聽聞自稱為藥頭之不詳姓名者陳述「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言論後，未經合理查證，即率然在系爭節目中加以傳述，自足以影響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被告雖另抗辯此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已在媒體上公開陳述原告吸毒或服用限制性藥物，不見原告提起訴訟，故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等語，然縱於被告為附表編號2言論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曾公開指摘上情，但張蘭等人所述內容，未經證實其真偽，即令未經原告提告，亦僅係原告未行使其權利而已，尚無足持之推認「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⒋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附表編號2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原告2人藝校畢業，均為知名藝人，曾參與諸多演出及主持等節目；其2人年所得各數百萬元，名下亦各有其他不動產、股票等財產。被告為媒體工作人，年收人數十萬元，名下有汽車等節，有維基百科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61-80頁）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外放個資卷）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性質、經濟能力，以及本件侵權行為係在三立電視臺之系爭節目中所為之行為態樣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各以300,000元為適當。
　⒉至原告雖另請求將本件判決全文貼於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及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各3日。惟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查，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係第三人三立電視臺所使用，被告並無使用權；復且本院已判命被告賠償原告各300,000元，客觀上應足以填補原告因此所受名譽權之損害。況法院判決書於判決後即公布於司法院網站上，任何人均得上網檢索觀覽或引用之，已有說明澄清之作用，亦可達於回復原告名譽權之效果，因認原告上開請求，尚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清償期限，故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300,00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各原告之金額雖均未逾50萬元，但合併計算之總額已逾50萬元，與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規定不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參照）。原告既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士筠　　　
附表：（系爭言論內容）
		編號

		言論內容



		  1

		真偽其實大家看看越來越明顯喔，那其實在過去呢，其實在汪小菲在爆這個料的時候呢，其實我早就已經有去做一些蒐證的動作，那這些蒐證呢是找誰？但是找不到物，我們只能找人，黃子佼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網路不流行，手機也不像現在隨便可以拍照隨手拍照對不對？所以藥頭也沒辦法爆料，這個藥頭都在哪裡？藥頭晚上都在開趴啊，對不對？都在哪裡？都在酒店。



		  2

		就有一回我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關係人，那這些關係人呢當時就突然就有了異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這兩位姐妹曾經他們認識過，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他說汪小菲的爆料是確實的。（主持人：告訴你的人是藥頭？）對，而且這個藥頭還告訴我說他當時這個藥是經過轉手給一個男性的藝人。（主持人：喔，所以不是藥頭直接賣給他們姐妹。）不是，是中間有一個男藝人，那這個男藝人剛好也姓黃。（主持人：但不是黃子佼。）對，不是黃子佼，但那個都是很陳年的往事，證據來講的話，我們都是沒有的，但確實這件事情是當時我們在酒店遇到了這群人有聽到這件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95號
原      告  徐熙媛  


訴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複 代理 人  謝淮軒律師
原      告  徐熙娣  
訴訟代理人  葉建廷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俊翔律師
被      告  葛斯齊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1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3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5條第1項、第22條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度台抗字第36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原告主張其在居住地均可見報社公司之報紙及網路公司之網頁之妨害名譽報導，原告之居住地，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3號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中，發表不實事項之言論，並透過節目全臺播送，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被告住所地（即新北市永和區）及三立電視臺登記地（即臺北市內湖區，侵權行為實行地）雖均非位於本院轄區，惟原告之居住地（即臺北市信義區）為其生活活動之主要地域，並可接收被告於節目中所發表之言論，不失為一部實行行為及一部行為結果發生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晚間，在三立電視臺「關我什麼事」節目（下稱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以僅曾聽聞某不詳姓名販賣毒品之藥頭向其告知，曾將毒品透過某黃姓藝人轉交給原告施用云云（詳如附表，下稱系爭言論）等不實事實陳述之言論，未經任何合理查證即指摘、傳述原告有施用毒品之不實事項，透過全臺播送系爭節目，侵害原告名譽權甚鉅，並使原告遭受精神上重大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各新臺幣（下同）2,000,000元，併計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請求被告於系爭節目Facebook粉絲專頁及被告個人Facebook刊登本案判決書全文，以回復原告之名譽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各給付原告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⒊被告應在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將遮隱兩造地址之本案判決全文以文字形式置頂刊登3日。⒋第1項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參與系爭節目所為之系爭言論，僅是單純轉述、分享過去採訪經驗、過程，無主觀個人意見，亦未說過或影射原告有吸毒、施用毒品之事，無具體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原告名譽之事，屬合理評論之範圍。又被告除引用先前各大媒體報導過之內容，包括訴外人汪小菲、張蘭及黃子佼曾公開指出原告過往吸毒之情外，亦曾於111年11月23日晚間9時許，由訴外人黃勃翰陪同至王牌酒店，共同聽聞曾為藥頭之幫派大哥親口描述原告過往曾透過一位黃姓男藝人獲得毒品之事，及經T先生告知曾聽聞某幫堂大哥表示知情原告有用藥歷史。被告復已請託T先生詢問該某幫堂大哥，自己亦曾於112年6月19日黃子佼爆料當日下午，去電詢問該某幫堂大哥，及前往北京與汪小菲確認，已經合理查證，足以相當確信報導內容之真實。原告2人為知名演藝人員，屬自願進入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其個人名譽對言論自由應為較高程度之退讓。原告遭多人指述有吸食毒品或使用限制性藥物行為，對於社會大眾影響深遠，自然應承受更高之言論監督，故針對其行為為報導，屬與公眾利益有關，且可受公評事項。再黃子佼之自白明確指述原告多次吸毒，張蘭、汪小菲亦曾發表原告服用限制性用藥之言論，均不見原告提告，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21日晚間，在系爭節目擔任來賓，並於節目中發表系爭言論等節，業據提出影片光碟及逐字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17頁），被告並無爭執，堪認屬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不法侵害其名譽權等語，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如是，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茲分論如下：
　㈠被告之系爭言論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蓋不問事實之有無，概行處罰，其箝制言論之自由，及妨害社會，可謂至極。凡與公共利益有關之真實事項，如亦不得宣佈，基於保護個人名譽，不免過當，而於社會之利害，未嘗慮及。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就可受公評之事，而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概不予處罰。上述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亦即，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屬陳述事實時，如能證明其為真實，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或言論屬意見表達，如係善意發表，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尚難令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三立電視臺在知名藝人黃子佼於112年6月19日公開陳述自己與原告曾經嗑藥等相關內容（詳如本院卷第96-97頁之附件1，下稱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後，於同年月21日晚間，邀請被告擔任來賓參與討論。主持人一開始即詢問被告「黃子佼說大小S都吸毒，是真的嗎?」、「你不是交叉比對過了嗎?」等語，經雙方來回數語對談後，被告始繼而提出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之言論，堪認被告之此段言論，係回應主持人前揭提問所提出之個人意見，性質上應屬於「意見表達」，其所用詞彙亦無過激或不當，尚難認被告之此段言論有何妨害原告名譽之情形。惟被告提出前段意見表達後，接續為附表編號2所示內容之言論，此段言論已明確述及：某不詳姓名藥頭告知其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具體事實，自屬事實之陳述，已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上開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應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且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方得阻卻違法。被告雖提出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及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暨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見本院卷第96-117頁）、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即辯證1）及譯文（見本院卷第86-87頁）、被告與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等證據，及請求傳訊證人黃子佼及黃勃翰等人到庭作證。惟：
　⑴新浪新聞媒體網路投票結果部分，係由他人設定「你相信黃子佼稱大小S嗑藥嗎?」問題後，於網路上進行不記名投票，參與投票者身分不明，亦無須提出任何依據。是上開證據，不具作為判斷本件事實存否之證據適格條件。
　⑵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全文、112年6月19日及20日三立新聞、聯合早報、民視新聞、桃園電子報、自由時報、网易新聞、三立娛樂等媒體報導，均是關於黃子佼之公開陳述及與其相關之新聞報導；另111年11月21日張蘭抖音直播爆料、111年11月23日上報報導、星洲網、三立新聞等媒體報導，則是關於張蘭指控原告吸毒之事及其相關報導；111年5月30日、111年11月22日汪小菲微博貼文、111年5月31日周刋王報導，則是有關汪小菲指訴原告服用違禁藥物之事及其相關報導。至「康熙來了」節目片段截取畫面（見本院卷第99頁）中僅有「小S與黃（後面文字已打上馬賽克）也曾傳出緋聞」等文字內容，上開各項證據，核均與被告之附表編號2言論即「某不詳姓名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之事實無關，不足作為被告就附表編號2言論有為事前合理查證之證據。
　⑶T先生與某不知名幫堂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1，見本院卷第86-87頁）及被告與某不知名黑幫大哥間對話錄音紀錄及譯文（即辯證3，見本院卷第158-160頁）等證據，充其量只能證明被告所述其曾在酒店，聽聞某不詳姓名男子陳述上情之事實，但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
　⑷至被告雖另聲請傳訊證人黃子佼、黃勃翰到庭作證，然：
　①證人黃子佼部分，被告於系爭節目中已明白表示，該名「黃姓男藝人」者，並非黃子佼，故黃子佼無從證明被告於系爭節目中，所傳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自無調查之必要。
　②證人黃勃翰部分，被告無非係為證明其於111年11月23日，在王牌酒店之見聞（見本院卷第121、157頁）。但承前述，即令被告所述曾與黃勃翰一起在該酒店聽聞上情一事屬實，亦不足證明該不詳姓名男子所述之「有某藥頭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乙事為真，更無足作為原告於參加系爭節目前，曾就其所聽聞之上揭事實為合理查證之證據，故被告聲請傳訊黃勃翰到庭作證，亦無調查之必要。
　⒊被告為從事媒體工作之專業人士，應知傳播媒體之散布力廣泛且強大，在傳播媒體上發表其所接觸到之任何消息，應踐行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方能主張阻卻違法。但被告僅據其偶然間在酒店裡，聽聞自稱為藥頭之不詳姓名者陳述「曾經透過某黃姓男藝人轉手毒品予原告2人」等言論後，未經合理查證，即率然在系爭節目中加以傳述，自足以影響原告之社會評價，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被告雖另抗辯此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已在媒體上公開陳述原告吸毒或服用限制性藥物，不見原告提起訴訟，故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法律不保護欺世盜名者等語，然縱於被告為附表編號2言論前，張蘭、汪小菲、黃子佼等人曾公開指摘上情，但張蘭等人所述內容，未經證實其真偽，即令未經原告提告，亦僅係原告未行使其權利而已，尚無足持之推認「原告已無不吸毒之名譽」，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⒋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附表編號2言論，侵害其名譽權，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核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額各2,000,000元，及於臉書貼文版面上，刊登本案判決全文3日，是否有理?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先例意旨參照）。原告2人藝校畢業，均為知名藝人，曾參與諸多演出及主持等節目；其2人年所得各數百萬元，名下亦各有其他不動產、股票等財產。被告為媒體工作人，年收人數十萬元，名下有汽車等節，有維基百科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61-80頁）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外放個資卷）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性質、經濟能力，以及本件侵權行為係在三立電視臺之系爭節目中所為之行為態樣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各以300,000元為適當。
　⒉至原告雖另請求將本件判決全文貼於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貼文版面，及Facebook網站「葛斯齊（Ryan Ko）」個人貼文版面上，各3日。惟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查，Facebook網站「關我什麼事」粉絲專頁，係第三人三立電視臺所使用，被告並無使用權；復且本院已判命被告賠償原告各300,000元，客觀上應足以填補原告因此所受名譽權之損害。況法院判決書於判決後即公布於司法院網站上，任何人均得上網檢索觀覽或引用之，已有說明澄清之作用，亦可達於回復原告名譽權之效果，因認原告上開請求，尚無必要，應予駁回。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清償期限，故原告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300,000元，及自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各原告之金額雖均未逾50萬元，但合併計算之總額已逾50萬元，與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規定不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參照）。原告既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桂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士筠　　　
附表：（系爭言論內容）
編號 言論內容   1 真偽其實大家看看越來越明顯喔，那其實在過去呢，其實在汪小菲在爆這個料的時候呢，其實我早就已經有去做一些蒐證的動作，那這些蒐證呢是找誰？但是找不到物，我們只能找人，黃子佼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道理，在那個時代，網路不流行，手機也不像現在隨便可以拍照隨手拍照對不對？所以藥頭也沒辦法爆料，這個藥頭都在哪裡？藥頭晚上都在開趴啊，對不對？都在哪裡？都在酒店。   2 就有一回我在酒店，我就遇到了一些關係人，那這些關係人呢當時就突然就有了異口同聲的講一句話說：這兩位姐妹曾經他們認識過，後來有這樣子的行為，他說汪小菲的爆料是確實的。（主持人：告訴你的人是藥頭？）對，而且這個藥頭還告訴我說他當時這個藥是經過轉手給一個男性的藝人。（主持人：喔，所以不是藥頭直接賣給他們姐妹。）不是，是中間有一個男藝人，那這個男藝人剛好也姓黃。（主持人：但不是黃子佼。）對，不是黃子佼，但那個都是很陳年的往事，證據來講的話，我們都是沒有的，但確實這件事情是當時我們在酒店遇到了這群人有聽到這件事。 
　　　　　　　　　　　　　　　　　　　　　　　　　　　


